
范勇宏：应允许基金专户理财投资非上市公司股份 PDF转换

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7/2021_2022__E8_8C_83_

E5_8B_87_E5_AE_8F_EF_c33_487740.htm 与会嘉宾表示，伴随

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与中国资本市场的蓬勃壮大，中国基

金业会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中国基金业在过去十年的发展

中虽然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绩，但在进一步提升基金公司综

合竞争力和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方面，基金公司仍需要在

产品业务创新、组织制度创新、和促进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方

面进行突破，特别是基金公司业务创新和组织制度创新目前

尤为迫切。这是华夏基金总经理范勇宏先生在3月28日召开的

中国基金业十年发展高峰论坛上就基金行业未来发展提出的

三个建议。 在市场关心的基金公司专户理财领域，范勇宏建

议借鉴国际惯例放宽专户理财的投资范围，在可以投资上市

公司股票的同时，也应可以根据客户需求投资非上市公司的

股权。 创新基金公司业务发展模式 关于如何提升基金公司的

综合竞争力，范勇宏提出的第一个建议是基金行业应实现基

金业务发展模式的重大创新，基金公司业务发展模式单一化

的现状亟须改变。 他认为，基金管理公司这十年当中有了很

大的发展，但是基金管理公司客观地来说目前还是一种公募

基金管理公司，或者叫共同基金的管理公司，除此之外业务

品种单一，基金管理公司的很多业务比如资产管理业务基本

上很少。范勇宏认为，有条件的基金公司应实现从单一的基

金管理向全面的综合化的资产管理公司的目标迈进，在继续

做好公募基金业务外，应大力发展养老基金业务， 继续开拓

专户理财业务，从而实现基金管理公司资产管理规模壮大和



综合实力的提升，避免公募基金的同质化。 就市场关心的基

金公司专户理财业务的发展，范勇宏建议：专户理财根据客

户需求可以投资上市公司股票的同时，也应可以投资非上市

公司的股权，国外是这么做的，中国也应该结合实际情况修

改有关法规，扩大专户资金投资的业务范围。 引入合伙人制

度 在中国基金业迅速发展的同时，如何进一步协调基金管理

人和投资人关系，更好保护基金持有人的利益？如何实现基

金公司人才和团队的稳定，避免人才大量流失？这是目前中

国基金业在发展中出现的重要课题。对此范勇宏给出的建议

是，根据资产管理行业的本身特点，通过公司组织制度的重

大创新实现中国基金业的基业常青。 范勇宏认为，资产管理

行业主要是人和行业，所以应该突出人力资本，人应该在组

织制度设计上成为公司的核心。我们目前现有的基金管理公

司的模式基本上沿用了实业公司的组织模式。比如说设立股

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等，基本上和实业公司模式是完全

一致的。范勇宏认为，基金管理公司表面上是一个金融机构

，实质上它是一个投资顾问公司，事业公司的组织制度模式

特点不适应于资产管理行业。在现有制度安排下，基金管理

公司管的是委托人的资产，但是基金持有人在公司治理当中

实际上并没有话语权，或者说是没有有效的话语权。基金公

司的利益与持有人利益的一致性缺乏制度的保证，所以这是

我们在这十年当中基金业取得非常大的成绩，但是在组织制

度方面来说应该有一个比较突出的弊端。 范勇宏的看法是，

基金管理公司治理结构应该是资产管理行业一个制度的核心

，也是一个国家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的关键。应该是基金

管理公司的持有人、员工和股东之间的利益应该保持高度的



一致性，给基金持有人应该赋予权利。所以他建议在修改《

基金法》的时候，要实行重大的组织制度的创新。基金法颁

布以来对中国基金的发展确实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但是中国

基金业发展很快，过去制定的一些制度已经不适应今天的形

式了，所以要修改。 范勇宏建议在《基金法》修改中对基金

公司的组织制度方面进行两个方面修改：一是取消基金管理

公司发起人等种种的限制，采取更加公平、市场化的方式；

第二是尝试合伙制度模式，建立以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为核

心的组织结构，基金持有人的话语权能够在公司组织制度当

中有所体现，这样的制度要更有利于基金持有人的利益的保

护，吸引优秀的人才可以更长期地保留下来，使他们长期专

注于为广大的公众投资者提供长期的理财服务。所以在修改

过程当中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让基金持有人不仅有一个脚

投票的权利，关键要赋予他们用手投票的权利，就如同当时

封闭式基金大家觉得有很多弊端，后来搞成开放式基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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